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黃㦤慧  

            張樹霞  

            黃蔡宝猜

            黃加欽  

            李秀娥  

            陳榮裕  

            林淑女  

            黃子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昀圻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金土  

            林佩慧  

            游月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奕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

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24號)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原告後開之訴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即被告應將設置於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

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上訴人即原告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

應容忍上訴人即原告各自於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

圍土地內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

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上訴人即原告設置前開設施與管

線之行為。

上訴人即原告其餘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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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下同)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上訴人即原告黃

㦤慧、張樹霞、黃蔡宝猜、陳榮裕、黃加欽、林淑女、李秀

娥、黃子鑫(下逕稱其名，合稱黃㦤慧等8人所有，詳附表編

號1-9所示)所有，均為袋地，需通行上訴人即被告吳金土、

林佩慧、游月霞(下稱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筆鄰地，詳附表編號1-9欲通行之鄰地

欄所示)，才能通行至縣道。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

9筆土地，均係建築用地，其上存有建物分別為門牌號碼嘉

義縣○○鄉○○村00鄰○○○（下同）0000號等建物(詳如

附表編號1-9所示門牌號碼)。若不設置寬3公尺以上之道

路，將使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利用嚴重受限，而難以為通常

之使用，唯有經由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

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屬對周圍地

損害最少之通行及設置管線損害最少之範圍，因此依民法第

786條第1項前段、第787條、第789條、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判決：㈠確認黃㦤慧等8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

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

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

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

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

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吳金土等3人不得

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

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見原審卷275頁)，並應容

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鋪設柏油或水

泥(見原審卷第383頁)、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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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設置排水溝渠。原判決僅准前揭㈠部分及㈡部分中之吳

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

人之行為，駁回黃㦤慧等8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分

別提起上訴。黃㦤慧等8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㦤
慧等8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吳金土等3人應將設置

於如原判決主文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黃㦤慧

等8人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開設道路、

鋪設柏油或水泥，及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

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

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並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

回。

二、吳金土等3人則以：黃㦤慧等8人主張依原審判決附圖一通行

方案，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有超過一半範圍之面

積均需供通行而無法為通常使用，對於吳金土等3人之所有

權已屬過度侵害，並有失公允，有違最小侵害原則。以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條規定，及嘉義縣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標準，為供建築所需留設之私設道路寬

度僅需留設2公尺，吳金土等3人僅願提供2公尺寬之土地即

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下稱水上地政)民國114年4月16日

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第二通行方案，見本院卷第261

頁)D、E、F、G、H、I、A、B、C部分，供黃㦤慧等8人通

行。至黃㦤慧等8人雖主張設置管線、開設道路、柏油、水

泥，然黃㦤慧等8人均未舉證證明非通過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

爭9筆鄰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

能設置而需費過鉅等要件事實，其亦可能可自前開自己屋後

之法定空地處等處所設置管線或溝渠，其於請求吳金土等3

人容忍埋設管線或設置溝渠均無由。又系爭9筆鄰地土地現

狀已有鋪設水泥、柏油，黃㦤慧等8人此部分請求應無訴之

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金土

等3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㦤慧等8人於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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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黃㦤慧等8人等所有，其面

積、使用分區、重測及分割等情形，詳如附表編號1-9所

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四周均係他人所有之土地，

目前與公路無直接之聯絡，均屬袋地，須通行其他土地以至

公路：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吳金土

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相鄰之情形詳如如附表編號1-9，

袋地欄及欲通行鄰地欄所示。

　㈡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坐落0

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為3分

之1：

　　⒈系爭9筆鄰地，吳金土等3人所有權應有部分各3分之1，係

111年7月1日分割自系爭0000土地(見本院111年抗字第118

號卷原證7第97-105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⒉系爭0000土地於重測前為000-0地號土地，係於68年6月27

日，由000地號土地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49-51頁，

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㈢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重測前之地號

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開9筆土地均係於

69年1月4日，由000地號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51頁，土

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㈣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之系爭鄰地上，設置有水泥柱並拉封

鎖線；另於黃蔡宝猜所有之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1

只。

　㈤對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6日現場勘驗之結果略為(見原審卷

第291-293頁)：

　　⒈勘驗標的：0000地號土地。

　　⒉林淑女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三樓半之建物，

門牌號碼為○○○0000-0號，前開建物係供住家使用。系

爭1383地號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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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蓋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鄰

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

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靠北側為法定空地，但堆放雜

物且沒有圍牆，與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留北側之

法定空地，若均未設圍牆阻隔，則可利用屋後之法定空

地，通行至0000-0地號土地北側，北鄰不知名柏油路面巷

道，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

地，系爭0000地號土地，目前利用門前空地即0000-0地號

土地，對外銜接縣道之柏油路面道路，對外聯絡通行。

　　⒊李秀娥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

牌號碼為○○○000號，西鄰0000、東鄰0000地號土地，

前開鄰地均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靠北側之法

定空地，使用情形如0000地號土地所載。系爭0000地號土

地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

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

號土地，前開鄰地目前為空地，且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

開鄰地，通行至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⒋黃子鑫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建物即門牌號碼為○

○○0000號房屋。系爭0000地號土地東鄰不知名地號之4

至5米寬之柏油路面道路，除前開0000號房屋之北側，與

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違章，設有一僅可供人步行之門

扇外，別無其他可供聯絡前開巷道通行之處。系爭0000地

號土地西鄰0000地號土地，北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

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

地號土地，與北側所蓋之前開違章之鐵皮建物，若未於法

定空地搭建該鐵皮建物，則可利用該約2-3米寬之法定空

地，銜接前開不知名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前開建物之地

基略高於前開巷道約50cm高。

　　⒌黃㦤慧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

碼即為○○○0000號房屋，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

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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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

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

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與其餘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

地，若未搭建違章建築，則系爭土地與前開各鄰地，可利

用前開法定空地，銜接0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不知名地號

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

前即利用前開0000-0地號土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

行。

　　⒍張樹霞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

碼即為○○○0000號，前開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

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

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土

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0000地號土

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

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⒎黃蔡宝猜所有：

　　　①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樓半建物，門牌號碼為○○

○0000號建物，目前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

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

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

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

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

對外聯絡通行。但目前前開鄰地堆放有貨櫃一座，阻擋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對外聯絡通行。

　　　②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

○0000號，目前供住家及修理玻璃使用。系爭土地東鄰

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

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

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狀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

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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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⒏陳榮裕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一

棟，目前供住家使用，門牌為○○○0000號，系爭土地東

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

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

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

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

地，銜接前開系爭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⒐黃加欽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門牌為○○○00

00號之二層半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

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

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

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

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

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㦤慧等8人，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9條之規定，主張

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以至公路，以何通行之方

案為適當？

　㈡黃㦤慧等8人主張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

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於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

排除、有開設道路鋪設柏油路或水泥，埋設電線、水管、天

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之權利，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

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

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

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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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

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

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

用者，亦同。民法第787條、第789條分別著有規定。而民

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

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

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

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

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

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防火、防災、避難及安全需求，始

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裁

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依兩造不爭事項㈠、㈡、㈢所示，黃㦤慧等8人所

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均

須利用他人土地對外通行而為袋地，與吳金土等3人於其

所有系爭9筆鄰地，均係分割自重測前000地號土地。而吳

金土等3人在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上設置水泥柱，並拉封鎖

線，有鐵柱、另於黃蔡宝猜所有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

櫃，阻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等事實，有原審112年11月6日

勘驗筆錄、水上地政112年11月17日複丈成果圖(原審卷第

307頁)、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是依前開規定，系爭

0000地號等9筆土地之所有人即黃㦤慧等8人欲自各自所有

之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僅得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人所

有系爭9筆鄰地，應可認定。

　　⒊次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及另案

112年度簡上字第124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確定判決在內

之0000至0000地號等10餘筆土地，南側地籍線呈現對齊形

狀鄰接分割前之0000地號土地，再經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

地連接163縣道(詳見原判決附圖一之地籍線)。吳金土等3

人於111年5月16日依買賣取得0000地號土地後，旋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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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日將該地依北鄰之0000-0000、0000、0000至0000

地號各該土地之東西兩側地籍線往南延伸，分割出包括系

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

-0、0000-0、0000-0(即系爭9筆鄰地)土地在內之多筆土

地，有前引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在卷可考。由分割前00

00地號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見原審補字卷第49頁)可知，

該地之使用類別雖為乙種建築用地、總面積432.7平方公

尺，呈現南北極淺、東西極長呈不規則形狀，以比例尺測

其深度3-5公尺不等，該土地顯無法建築。再者，黃㦤慧

等8人土地均為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係均已建築透天厝

房屋(係10餘棟連棟建築透天厝)，有黃㦤慧等8人提出的

土地及建物謄本與現場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補字卷第25-45

頁、原審卷第143-171頁、本院卷第291-303)。據此，本

院審酌黃㦤慧等8人房屋為連棟式建築，且對照兩造土地

早期均為訴外人黃溪順所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查（見原審

補字卷，本院卷第312頁），而原0000地號土地，係163縣

道於74年拓寬公告徵收由000-0地號(重測前)所分割出之0

00-00地號土地後，所餘000-0(重測後為0000)地號未徵收

土地，有嘉義縣政府112年9月7日函所檢附之徵收土地清

冊及圖說可參(見原審卷第257-263頁)。該土地在上訴人

未取得前，即為東西狹長、南北極窄不規則形，由黃㦤慧

等8人及其他連棟之透天厝等十餘棟於68年間至70年間建

築完成，且有保存登記之透天厝，全部面向系爭9筆鄰地

及163縣道前面連成通路，而南臨163縣道所在之0000、00

00號土地，此觀卷附徵收地籍圖謄本即明（見原審卷第26

1頁），可見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

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

此外，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係作為建物

基地使用，土地上亦建有房屋供其家人居住其內，自然難

以避免有救護、消防之需求，救護、消防車輛通行所需之

寬度，均須逾2公尺之寬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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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上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為現今社會極普遍

之現象，又按一般小客貨車之寬度約2公尺左右，為通行

安全計，復衡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3

目規定：「汽車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本院認依黃㦤
慧等8人目前及將來使用情形，通行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

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案，符合現今國人之生活形態，再斟

酌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周圍地環境等狀況，該通行方案對

上訴人土地或其他鄰地侵害已屬最小。至於吳金土等3人

第二通行方案部分，雖通行吳金土等3人土地範圍較小，

但其寬度僅2公尺，無法為黃㦤慧等8人正常之通行，影響

黃㦤慧等8人之日常生活甚鉅，難認為黃㦤慧等8人土地為

適當之通行方案，故第二通行方案為本院所不採。

　　⒋基上，本院認原判決附圖一之通行方案，即黃㦤慧等8人

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

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

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

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

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

尺，通行至南面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地號土地，應

屬必要之通行範圍，且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黃㦤慧等8人就前開部分土地自有通行權存在。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袋地通行權之規定，其目的乃使土地

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而得為通常之使用，故妨阻土地與

公路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

請求予以禁止或除去之；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

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

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

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58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第1606號、87年度

台上字第875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均同此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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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查：黃㦤慧等8人本於相鄰關係通行權之作用，

其請求吳金土等3人於其前開通行權範圍內，將妨礙通行

之障礙物除去，不得為任何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

為，自屬有據

　　⒉又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固為民法第788

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查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

法，通行部分之現況，已是柏油或水泥之路面，自無再開

設道路之必要，其請求於通行權範圍土地內開設道路、鋪

設柏油或水泥，自屬無據。

　　⒊再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

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

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民法第78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黃㦤慧等8人

所有土地既供建築房屋使用，即有設置電力、自來水、瓦

斯等管線之必要，且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

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

道路，已如前述，黃㦤慧等8人之水電路徑，原即需經系

爭9筆鄰地，亦為目前之使用現況，此有相片可稽(見本院

卷291-303頁)。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系爭9筆鄰地原判決附

圖一編號D、E、F、G、H、I、A、B、C部分之土地既為通

行損害最少之處所，則通過上開部分土地設置電線、水管

及瓦斯管，自亦屬損害最少之處所。故黃㦤慧等8人請求

吳金土等3人容忍其於上開部分土地上設置電力管線、自

來水管線、瓦斯管線、或其他管線，亦屬於法有據。

七、綜上所述，黃㦤慧等8人依據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7條、

789條規定，請求確認其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

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

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

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

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

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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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

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

範圍內之土地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

水溝渠，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

線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

段請求開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

就上開應准許之確認通行權存在及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黃㦤
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其等通行之行

為，為吳金土等3人敗訴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為黃㦤慧

等8人敗訴決，均無不合，兩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各自之上訴。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之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容忍管線等埋

設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判決，尚有未合，黃㦤慧等8人

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

理由，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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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袋地【嘉義縣○○鄉】  【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重測前地號】  【分割前地號】 【欲通行之鄰地】

⒈ 本

案

袋

地

↓

系

爭

９

筆

土

地

黃懿慧：○○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9.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1.01.14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原審補字卷P.51)

○○段0000-0地號

⒉ 張樹霞：○○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7.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⒊ 　　　　／○○段0000號

黃蔡宝猜(門牌：0000號)

　　　　╲○○段0000號

　　　　 (門牌：0000號)

◎74.2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⒋ ◎70.93㎡、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⒌ 陳榮裕：○○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3.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⒍ 黃加欽：○○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2.69㎡、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⒎ 林淑女：○○段0000地號

(門牌：0000-0號)

◎10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⒏ 李秀娥：○○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09.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⒐ 黃子鑫：○○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36.4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⒑ 鄰

地

◎○○段0000地號：

　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

各1/3

◎432.70㎡、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8.06.27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分割日：111.7.1

╲分割出：○○段

　　　上開9筆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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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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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黃㦤慧  
            張樹霞  
            黃蔡宝猜
            黃加欽  
            李秀娥  
            陳榮裕  
            林淑女  
            黃子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昀圻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金土  
            林佩慧  
            游月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奕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24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原告後開之訴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即被告應將設置於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上訴人即原告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上訴人即原告各自於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土地內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上訴人即原告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
上訴人即原告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下同)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上訴人即原告黃㦤慧、張樹霞、黃蔡宝猜、陳榮裕、黃加欽、林淑女、李秀娥、黃子鑫(下逕稱其名，合稱黃㦤慧等8人所有，詳附表編號1-9所示)所有，均為袋地，需通行上訴人即被告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下稱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筆鄰地，詳附表編號1-9欲通行之鄰地欄所示)，才能通行至縣道。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均係建築用地，其上存有建物分別為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鄰○○○（下同）0000號等建物(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門牌號碼)。若不設置寬3公尺以上之道路，將使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利用嚴重受限，而難以為通常之使用，唯有經由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及設置管線損害最少之範圍，因此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前段、第787條、第789條、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判決：㈠確認黃㦤慧等8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見原審卷275頁)，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見原審卷第383頁)、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原判決僅准前揭㈠部分及㈡部分中之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之行為，駁回黃㦤慧等8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分別提起上訴。黃㦤慧等8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㦤慧等8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吳金土等3人應將設置於如原判決主文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及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並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吳金土等3人則以：黃㦤慧等8人主張依原審判決附圖一通行方案，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有超過一半範圍之面積均需供通行而無法為通常使用，對於吳金土等3人之所有權已屬過度侵害，並有失公允，有違最小侵害原則。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條規定，及嘉義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標準，為供建築所需留設之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吳金土等3人僅願提供2公尺寬之土地即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下稱水上地政)民國114年4月16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第二通行方案，見本院卷第261頁)D、E、F、G、H、I、A、B、C部分，供黃㦤慧等8人通行。至黃㦤慧等8人雖主張設置管線、開設道路、柏油、水泥，然黃㦤慧等8人均未舉證證明非通過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等要件事實，其亦可能可自前開自己屋後之法定空地處等處所設置管線或溝渠，其於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埋設管線或設置溝渠均無由。又系爭9筆鄰地土地現狀已有鋪設水泥、柏油，黃㦤慧等8人此部分請求應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金土等3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㦤慧等8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黃㦤慧等8人等所有，其面積、使用分區、重測及分割等情形，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四周均係他人所有之土地，目前與公路無直接之聯絡，均屬袋地，須通行其他土地以至公路：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相鄰之情形詳如如附表編號1-9，袋地欄及欲通行鄰地欄所示。
　㈡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坐落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為3分之1：
　　⒈系爭9筆鄰地，吳金土等3人所有權應有部分各3分之1，係111年7月1日分割自系爭0000土地(見本院111年抗字第118號卷原證7第97-105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⒉系爭0000土地於重測前為000-0地號土地，係於68年6月27日，由000地號土地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49-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㈢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重測前之地號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開9筆土地均係於69年1月4日，由000地號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㈣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之系爭鄰地上，設置有水泥柱並拉封鎖線；另於黃蔡宝猜所有之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1只。
　㈤對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6日現場勘驗之結果略為(見原審卷第291-293頁)：
　　⒈勘驗標的：0000地號土地。
　　⒉林淑女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三樓半之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0號，前開建物係供住家使用。系爭1383地號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靠北側為法定空地，但堆放雜物且沒有圍牆，與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留北側之法定空地，若均未設圍牆阻隔，則可利用屋後之法定空地，通行至0000-0地號土地北側，北鄰不知名柏油路面巷道，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0地號土地，目前利用門前空地即0000-0地號土地，對外銜接縣道之柏油路面道路，對外聯絡通行。
　　⒊李秀娥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號，西鄰0000、東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靠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如0000地號土地所載。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目前為空地，且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通行至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⒋黃子鑫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建物即門牌號碼為○○○0000號房屋。系爭0000地號土地東鄰不知名地號之4至5米寬之柏油路面道路，除前開0000號房屋之北側，與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違章，設有一僅可供人步行之門扇外，別無其他可供聯絡前開巷道通行之處。系爭0000地號土地西鄰0000地號土地，北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與北側所蓋之前開違章之鐵皮建物，若未於法定空地搭建該鐵皮建物，則可利用該約2-3米寬之法定空地，銜接前開不知名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前開建物之地基略高於前開巷道約50cm高。
　　⒌黃㦤慧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房屋，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與其餘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若未搭建違章建築，則系爭土地與前開各鄰地，可利用前開法定空地，銜接0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不知名地號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0000-0地號土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⒍張樹霞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前開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⒎黃蔡宝猜所有：
　　　①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樓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建物，目前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但目前前開鄰地堆放有貨櫃一座，阻擋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對外聯絡通行。
　　　②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目前供住家及修理玻璃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狀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⒏陳榮裕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一棟，目前供住家使用，門牌為○○○0000號，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系爭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⒐黃加欽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門牌為○○○0000號之二層半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㦤慧等8人，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9條之規定，主張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以至公路，以何通行之方案為適當？
　㈡黃㦤慧等8人主張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於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有開設道路鋪設柏油路或水泥，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之權利，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7條、第789條分別著有規定。而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防火、防災、避難及安全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依兩造不爭事項㈠、㈡、㈢所示，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均須利用他人土地對外通行而為袋地，與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均係分割自重測前000地號土地。而吳金土等3人在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上設置水泥柱，並拉封鎖線，有鐵柱、另於黃蔡宝猜所有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阻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等事實，有原審112年11月6日勘驗筆錄、水上地政112年11月17日複丈成果圖(原審卷第307頁)、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是依前開規定，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之所有人即黃㦤慧等8人欲自各自所有之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僅得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應可認定。
　　⒊次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及另案112年度簡上字第124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確定判決在內之0000至0000地號等10餘筆土地，南側地籍線呈現對齊形狀鄰接分割前之0000地號土地，再經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連接163縣道(詳見原判決附圖一之地籍線)。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依買賣取得0000地號土地後，旋於111年7月1日將該地依北鄰之0000-0000、0000、0000至0000地號各該土地之東西兩側地籍線往南延伸，分割出包括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即系爭9筆鄰地)土地在內之多筆土地，有前引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在卷可考。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見原審補字卷第49頁)可知，該地之使用類別雖為乙種建築用地、總面積432.7平方公尺，呈現南北極淺、東西極長呈不規則形狀，以比例尺測其深度3-5公尺不等，該土地顯無法建築。再者，黃㦤慧等8人土地均為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係均已建築透天厝房屋(係10餘棟連棟建築透天厝)，有黃㦤慧等8人提出的土地及建物謄本與現場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補字卷第25-45頁、原審卷第143-171頁、本院卷第291-303)。據此，本院審酌黃㦤慧等8人房屋為連棟式建築，且對照兩造土地早期均為訴外人黃溪順所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查（見原審補字卷，本院卷第312頁），而原0000地號土地，係163縣道於74年拓寬公告徵收由000-0地號(重測前)所分割出之000-00地號土地後，所餘000-0(重測後為0000)地號未徵收土地，有嘉義縣政府112年9月7日函所檢附之徵收土地清冊及圖說可參(見原審卷第257-263頁)。該土地在上訴人未取得前，即為東西狹長、南北極窄不規則形，由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之透天厝等十餘棟於68年間至70年間建築完成，且有保存登記之透天厝，全部面向系爭9筆鄰地及163縣道前面連成通路，而南臨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號土地，此觀卷附徵收地籍圖謄本即明（見原審卷第261頁），可見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此外，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係作為建物基地使用，土地上亦建有房屋供其家人居住其內，自然難以避免有救護、消防之需求，救護、消防車輛通行所需之寬度，均須逾2公尺之寬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再者，日常生活上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為現今社會極普遍之現象，又按一般小客貨車之寬度約2公尺左右，為通行安全計，復衡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汽車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本院認依黃㦤慧等8人目前及將來使用情形，通行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案，符合現今國人之生活形態，再斟酌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周圍地環境等狀況，該通行方案對上訴人土地或其他鄰地侵害已屬最小。至於吳金土等3人第二通行方案部分，雖通行吳金土等3人土地範圍較小，但其寬度僅2公尺，無法為黃㦤慧等8人正常之通行，影響黃㦤慧等8人之日常生活甚鉅，難認為黃㦤慧等8人土地為適當之通行方案，故第二通行方案為本院所不採。
　　⒋基上，本院認原判決附圖一之通行方案，即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通行至南面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地號土地，應屬必要之通行範圍，且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黃㦤慧等8人就前開部分土地自有通行權存在。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袋地通行權之規定，其目的乃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而得為通常之使用，故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或除去之；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第1606號、87年度台上字第875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均同此見解）。經查：黃㦤慧等8人本於相鄰關係通行權之作用，其請求吳金土等3人於其前開通行權範圍內，將妨礙通行之障礙物除去，不得為任何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自屬有據
　　⒉又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固為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查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法，通行部分之現況，已是柏油或水泥之路面，自無再開設道路之必要，其請求於通行權範圍土地內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自屬無據。
　　⒊再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土地既供建築房屋使用，即有設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管線之必要，且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已如前述，黃㦤慧等8人之水電路徑，原即需經系爭9筆鄰地，亦為目前之使用現況，此有相片可稽(見本院卷291-303頁)。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系爭9筆鄰地原判決附圖一編號D、E、F、G、H、I、A、B、C部分之土地既為通行損害最少之處所，則通過上開部分土地設置電線、水管及瓦斯管，自亦屬損害最少之處所。故黃㦤慧等8人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其於上開部分土地上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瓦斯管線、或其他管線，亦屬於法有據。
七、綜上所述，黃㦤慧等8人依據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7條、789條規定，請求確認其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請求開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確認通行權存在及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其等通行之行為，為吳金土等3人敗訴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決，均無不合，兩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各自之上訴。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容忍管線等埋設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判決，尚有未合，黃㦤慧等8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袋地【嘉義縣○○鄉】

		 【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重測前地號】

		 【分割前地號】

		【欲通行之鄰地】



		⒈

		本案袋地↓系爭
９
筆
土
地

		黃懿慧：○○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9.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1.01.14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原審補字卷P.51)

		○○段0000-0地號



		⒉

		


		張樹霞：○○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7.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⒊

		


		　　　　／○○段0000號
黃蔡宝猜(門牌：0000號)
　　　　╲○○段0000號
　　　　 (門牌：0000號)

		◎74.2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⒋

		


		


		◎70.93㎡、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⒌

		


		陳榮裕：○○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3.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⒍

		


		黃加欽：○○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2.69㎡、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⒎

		


		林淑女：○○段0000地號
(門牌：0000-0號)

		◎10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⒏

		


		李秀娥：○○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09.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⒐

		


		黃子鑫：○○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36.4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⒑

		鄰地



		◎○○段0000地號：
　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各1/3

		◎432.70㎡、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8.06.27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分割日：111.7.1
╲分割出：○○段
　　　上開9筆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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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上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黃㦤慧  

            張樹霞  

            黃蔡宝猜

            黃加欽  

            李秀娥  

            陳榮裕  

            林淑女  

            黃子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昀圻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金土  

            林佩慧  

            游月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奕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

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24號)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原告後開之訴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即被告應將設置於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

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上訴人即原告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

應容忍上訴人即原告各自於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

圍土地內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

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上訴人即原告設置前開設施與管

線之行為。

上訴人即原告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下同)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上訴人即原告黃㦤慧

    、張樹霞、黃蔡宝猜、陳榮裕、黃加欽、林淑女、李秀娥、

    黃子鑫(下逕稱其名，合稱黃㦤慧等8人所有，詳附表編號1-9

    所示)所有，均為袋地，需通行上訴人即被告吳金土、林佩

    慧、游月霞(下稱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9筆鄰地，詳附表編號1-9欲通行之鄰地欄所示)

    ，才能通行至縣道。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

    ，均係建築用地，其上存有建物分別為門牌號碼嘉義縣○○鄉

    ○○村00鄰○○○（下同）0000號等建物(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

    門牌號碼)。若不設置寬3公尺以上之道路，將使黃㦤慧等8人

    土地之利用嚴重受限，而難以為通常之使用，唯有經由吳金

    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

    、H、I、A、B、C部分，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及設置

    管線損害最少之範圍，因此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前段、第78

    7條、第789條、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判決：㈠確認

    黃㦤慧等8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

    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

    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

    .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

    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

    通行權存在；㈡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

    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

    (見原審卷275頁)，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

    內之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見原審卷第383頁)、埋設電線

    、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原判決僅准前

    揭㈠部分及㈡部分中之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

    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之行為，駁回黃㦤慧等8人其餘請求

    。兩造各就其敗訴分別提起上訴。黃㦤慧等8人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於黃㦤慧等8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吳金

    土等3人應將設置於如原判決主文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

    內，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

    人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及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

    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

    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並答辯聲明：對

    造之上訴駁回。

二、吳金土等3人則以：黃㦤慧等8人主張依原審判決附圖一通行

    方案，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有超過一半範圍之面

    積均需供通行而無法為通常使用，對於吳金土等3人之所有

    權已屬過度侵害，並有失公允，有違最小侵害原則。以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條規定，及嘉義縣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標準，為供建築所需留設之私設道路寬

    度僅需留設2公尺，吳金土等3人僅願提供2公尺寬之土地即

    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下稱水上地政)民國114年4月16日

    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第二通行方案，見本院卷第261

    頁)D、E、F、G、H、I、A、B、C部分，供黃㦤慧等8人通行。

    至黃㦤慧等8人雖主張設置管線、開設道路、柏油、水泥，然

    黃㦤慧等8人均未舉證證明非通過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

    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

    需費過鉅等要件事實，其亦可能可自前開自己屋後之法定空

    地處等處所設置管線或溝渠，其於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埋

    設管線或設置溝渠均無由。又系爭9筆鄰地土地現狀已有鋪

    設水泥、柏油，黃㦤慧等8人此部分請求應無訴之利益等語，

    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金土等3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㦤慧等8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黃㦤慧等8人等所有，其面積

    、使用分區、重測及分割等情形，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

    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四周均係他人所有之土地，目前

    與公路無直接之聯絡，均屬袋地，須通行其他土地以至公路

    ：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吳金土等3人

    所有系爭9筆鄰地，相鄰之情形詳如如附表編號1-9，袋地欄

    及欲通行鄰地欄所示。

　㈡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坐落0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為3分

    之1：

　　⒈系爭9筆鄰地，吳金土等3人所有權應有部分各3分之1，係1

      11年7月1日分割自系爭0000土地(見本院111年抗字第118

      號卷原證7第97-105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⒉系爭0000土地於重測前為000-0地號土地，係於68年6月27

      日，由000地號土地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49-51頁，

      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㈢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重測前之地號分

    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開9筆土地均係於69

    年1月4日，由000地號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51頁，土地

    第一類登記謄本)。

　㈣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之系爭鄰地上，設置有水泥柱並拉封鎖

    線；另於黃蔡宝猜所有之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1只。

　㈤對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6日現場勘驗之結果略為(見原審卷第

    291-293頁)：

　　⒈勘驗標的：0000地號土地。

　　⒉林淑女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三樓半之建物，

      門牌號碼為○○○0000-0號，前開建物係供住家使用。系爭1

      383地號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

      蓋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鄰00

      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

      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靠北側為法定空地，但堆放雜物

      且沒有圍牆，與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留北側之法

      定空地，若均未設圍牆阻隔，則可利用屋後之法定空地，

      通行至0000-0地號土地北側，北鄰不知名柏油路面巷道，

      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

      系爭0000地號土地，目前利用門前空地即0000-0地號土地

      ，對外銜接縣道之柏油路面道路，對外聯絡通行。

　　⒊李秀娥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

      牌號碼為○○○000號，西鄰0000、東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

      鄰地均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靠北側之法定空

      地，使用情形如0000地號土地所載。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

      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

      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

      地，前開鄰地目前為空地，且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

      地，通行至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⒋黃子鑫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建物即門牌號碼為○○○

      0000號房屋。系爭0000地號土地東鄰不知名地號之4至5米

      寬之柏油路面道路，除前開0000號房屋之北側，與系爭土

      地上所搭建之鐵皮違章，設有一僅可供人步行之門扇外，

      別無其他可供聯絡前開巷道通行之處。系爭0000地號土地

      西鄰0000地號土地，北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

      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

      地，與北側所蓋之前開違章之鐵皮建物，若未於法定空地

      搭建該鐵皮建物，則可利用該約2-3米寬之法定空地，銜

      接前開不知名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前開建物之地基略高

      於前開巷道約50cm高。

　　⒌黃㦤慧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

      即為○○○0000號房屋，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

      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

      絡通行，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

      ，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北

      側之法定空地，與其餘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若

      未搭建違章建築，則系爭土地與前開各鄰地，可利用前開

      法定空地，銜接0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不知名地號之巷道

      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

      用前開0000-0地號土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⒍張樹霞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

      碼即為○○○0000號，前開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

      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

      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土地

      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0000地號土地

      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銜

      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⒎黃蔡宝猜所有：

　　　①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樓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

        00號建物，目前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北

        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

        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

        使用情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

        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

        通行。但目前前開鄰地堆放有貨櫃一座，阻擋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人對外聯絡通行。

　　　②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

        00號，目前供住家及修理玻璃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

        、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

        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

        側之法定空地，使用狀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

        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

        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⒏陳榮裕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一棟

      ，目前供住家使用，門牌為○○○0000號，系爭土地東鄰000

      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

      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

      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

      -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

      銜接前開系爭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⒐黃加欽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門牌為○○○0000號

      之二層半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

      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

      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

      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

      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

      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㦤慧等8人，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9條之規定，主張通

    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以至公路，以何通行之方案

    為適當？

　㈡黃㦤慧等8人主張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

    有之系爭9筆鄰地，於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

    除、有開設道路鋪設柏油路或水泥，埋設電線、水管、天然

    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之權利，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

      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

      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

      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

      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

      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

      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

      用者，亦同。民法第787條、第789條分別著有規定。而民

      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

      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

      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

      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

      、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

      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防火、防災、避難及安全需求，始符

      能為通常使用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依兩造不爭事項㈠、㈡、㈢所示，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

      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均須利用

      他人土地對外通行而為袋地，與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系

      爭9筆鄰地，均係分割自重測前000地號土地。而吳金土等

      3人在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上設置水泥柱，並拉封鎖線，有

      鐵柱、另於黃蔡宝猜所有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阻礙

      黃㦤慧等8人通行等事實，有原審112年11月6日勘驗筆錄、

      水上地政112年11月17日複丈成果圖(原審卷第307頁)、在

      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是依前開規定，系爭0000地號等

      9筆土地之所有人即黃㦤慧等8人欲自各自所有之系爭土地

      通行至公路，僅得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人所有系爭9筆鄰

      地，應可認定。

　　⒊次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及另案11

      2年度簡上字第124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確定判決在內之

      0000至0000地號等10餘筆土地，南側地籍線呈現對齊形狀

      鄰接分割前之0000地號土地，再經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

      連接163縣道(詳見原判決附圖一之地籍線)。吳金土等3人

      於111年5月16日依買賣取得0000地號土地後，旋於111年7

      月1日將該地依北鄰之0000-0000、0000、0000至0000地號

      各該土地之東西兩側地籍線往南延伸，分割出包括系爭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

      0000-0、0000-0(即系爭9筆鄰地)土地在內之多筆土地，

      有前引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在卷可考。由分割前0000地

      號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見原審補字卷第49頁)可知，該地

      之使用類別雖為乙種建築用地、總面積432.7平方公尺，

      呈現南北極淺、東西極長呈不規則形狀，以比例尺測其深

      度3-5公尺不等，該土地顯無法建築。再者，黃㦤慧等8人

      土地均為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係均已建築透天厝房屋(

      係10餘棟連棟建築透天厝)，有黃㦤慧等8人提出的土地及

      建物謄本與現場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補字卷第25-45頁、原

      審卷第143-171頁、本院卷第291-303)。據此，本院審酌

      黃㦤慧等8人房屋為連棟式建築，且對照兩造土地早期均為

      訴外人黃溪順所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查（見原審補字卷，

      本院卷第312頁），而原0000地號土地，係163縣道於74年

      拓寬公告徵收由000-0地號(重測前)所分割出之000-00地

      號土地後，所餘000-0(重測後為0000)地號未徵收土地，

      有嘉義縣政府112年9月7日函所檢附之徵收土地清冊及圖

      說可參(見原審卷第257-263頁)。該土地在上訴人未取得

      前，即為東西狹長、南北極窄不規則形，由黃㦤慧等8人及

      其他連棟之透天厝等十餘棟於68年間至70年間建築完成，

      且有保存登記之透天厝，全部面向系爭9筆鄰地及163縣道

      前面連成通路，而南臨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號土地

      ，此觀卷附徵收地籍圖謄本即明（見原審卷第261頁），

      可見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

      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此外，黃㦤

      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係作為建物基地使用，

      土地上亦建有房屋供其家人居住其內，自然難以避免有救

      護、消防之需求，救護、消防車輛通行所需之寬度，均須

      逾2公尺之寬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再者，日常生活上

      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為現今社會極普遍之現象，又

      按一般小客貨車之寬度約2公尺左右，為通行安全計，復

      衡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

      汽車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本院認依黃㦤慧等8人目前

      及將來使用情形，通行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

      之通行方案，符合現今國人之生活形態，再斟酌黃㦤慧等8

      人土地之周圍地環境等狀況，該通行方案對上訴人土地或

      其他鄰地侵害已屬最小。至於吳金土等3人第二通行方案

      部分，雖通行吳金土等3人土地範圍較小，但其寬度僅2公

      尺，無法為黃㦤慧等8人正常之通行，影響黃㦤慧等8人之日

      常生活甚鉅，難認為黃㦤慧等8人土地為適當之通行方案，

      故第二通行方案為本院所不採。

　　⒋基上，本院認原判決附圖一之通行方案，即黃㦤慧等8人所

      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

      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

      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

      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

      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

      通行至南面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地號土地，應屬必

      要之通行範圍，且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黃

      㦤慧等8人就前開部分土地自有通行權存在。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袋地通行權之規定，其目的乃使土地

      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而得為通常之使用，故妨阻土地與

      公路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

      請求予以禁止或除去之；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

      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

      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

      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58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第1606號、87年度

      台上字第875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均同此見解

      ）。經查：黃㦤慧等8人本於相鄰關係通行權之作用，其請

      求吳金土等3人於其前開通行權範圍內，將妨礙通行之障

      礙物除去，不得為任何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自屬

      有據

　　⒉又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固為民法第788條

      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查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法，

      通行部分之現況，已是柏油或水泥之路面，自無再開設道

      路之必要，其請求於通行權範圍土地內開設道路、鋪設柏

      油或水泥，自屬無據。

　　⒊再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

      、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

      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為之，民法第78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

      土地既供建築房屋使用，即有設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

      管線之必要，且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

      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

      已如前述，黃㦤慧等8人之水電路徑，原即需經系爭9筆鄰

      地，亦為目前之使用現況，此有相片可稽(見本院卷291-3

      03頁)。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系爭9筆鄰地原判決附圖一編

      號D、E、F、G、H、I、A、B、C部分之土地既為通行損害

      最少之處所，則通過上開部分土地設置電線、水管及瓦斯

      管，自亦屬損害最少之處所。故黃㦤慧等8人請求吳金土等

      3人容忍其於上開部分土地上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

      、瓦斯管線、或其他管線，亦屬於法有據。

七、綜上所述，黃㦤慧等8人依據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7條、7

    89條規定，請求確認其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

    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

    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

    .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

    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

    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

    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

    障礙物應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

    土地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

    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請求開道

    路鋪設柏油或水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

    許之確認通行權存在及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黃㦤慧等8人在前

    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其等通行之行為，為吳金土等

    3人敗訴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決，均

    無不合，兩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各自之上訴。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

    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容忍管線等埋設部分，為黃㦤慧

    等8人敗訴判決，尚有未合，黃㦤慧等8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

    第二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

    理由，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袋地【嘉義縣○○鄉】  【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重測前地號】  【分割前地號】 【欲通行之鄰地】 ⒈ 本案袋地↓系爭 ９ 筆 土 地 黃懿慧：○○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9.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1.01.14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原審補字卷P.51) ○○段0000-0地號 ⒉  張樹霞：○○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7.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⒊  　　　　／○○段0000號 黃蔡宝猜(門牌：0000號) 　　　　╲○○段0000號 　　　　 (門牌：0000號) ◎74.2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⒋   ◎70.93㎡、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⒌  陳榮裕：○○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3.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⒍  黃加欽：○○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2.69㎡、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⒎  林淑女：○○段0000地號 (門牌：0000-0號) ◎10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⒏  李秀娥：○○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09.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⒐  黃子鑫：○○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36.4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⒑ 鄰地  ◎○○段0000地號： 　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各1/3 ◎432.70㎡、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8.06.27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分割日：111.7.1 ╲分割出：○○段 　　　上開9筆鄰地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黃㦤慧  
            張樹霞  
            黃蔡宝猜
            黃加欽  
            李秀娥  
            陳榮裕  
            林淑女  
            黃子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昀圻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金土  
            林佩慧  
            游月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奕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24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原告後開之訴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即被告應將設置於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上訴人即原告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上訴人即原告各自於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土地內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上訴人即原告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
上訴人即原告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下同)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上訴人即原告黃㦤慧、張樹霞、黃蔡宝猜、陳榮裕、黃加欽、林淑女、李秀娥、黃子鑫(下逕稱其名，合稱黃㦤慧等8人所有，詳附表編號1-9所示)所有，均為袋地，需通行上訴人即被告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下稱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筆鄰地，詳附表編號1-9欲通行之鄰地欄所示)，才能通行至縣道。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均係建築用地，其上存有建物分別為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鄰○○○（下同）0000號等建物(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門牌號碼)。若不設置寬3公尺以上之道路，將使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利用嚴重受限，而難以為通常之使用，唯有經由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及設置管線損害最少之範圍，因此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前段、第787條、第789條、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判決：㈠確認黃㦤慧等8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見原審卷275頁)，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見原審卷第383頁)、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原判決僅准前揭㈠部分及㈡部分中之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之行為，駁回黃㦤慧等8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分別提起上訴。黃㦤慧等8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㦤慧等8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吳金土等3人應將設置於如原判決主文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及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並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吳金土等3人則以：黃㦤慧等8人主張依原審判決附圖一通行方案，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有超過一半範圍之面積均需供通行而無法為通常使用，對於吳金土等3人之所有權已屬過度侵害，並有失公允，有違最小侵害原則。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條規定，及嘉義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標準，為供建築所需留設之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吳金土等3人僅願提供2公尺寬之土地即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下稱水上地政)民國114年4月16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第二通行方案，見本院卷第261頁)D、E、F、G、H、I、A、B、C部分，供黃㦤慧等8人通行。至黃㦤慧等8人雖主張設置管線、開設道路、柏油、水泥，然黃㦤慧等8人均未舉證證明非通過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等要件事實，其亦可能可自前開自己屋後之法定空地處等處所設置管線或溝渠，其於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埋設管線或設置溝渠均無由。又系爭9筆鄰地土地現狀已有鋪設水泥、柏油，黃㦤慧等8人此部分請求應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金土等3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㦤慧等8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黃㦤慧等8人等所有，其面積、使用分區、重測及分割等情形，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四周均係他人所有之土地，目前與公路無直接之聯絡，均屬袋地，須通行其他土地以至公路：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相鄰之情形詳如如附表編號1-9，袋地欄及欲通行鄰地欄所示。
　㈡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坐落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為3分之1：
　　⒈系爭9筆鄰地，吳金土等3人所有權應有部分各3分之1，係111年7月1日分割自系爭0000土地(見本院111年抗字第118號卷原證7第97-105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⒉系爭0000土地於重測前為000-0地號土地，係於68年6月27日，由000地號土地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49-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㈢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重測前之地號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開9筆土地均係於69年1月4日，由000地號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㈣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之系爭鄰地上，設置有水泥柱並拉封鎖線；另於黃蔡宝猜所有之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1只。
　㈤對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6日現場勘驗之結果略為(見原審卷第291-293頁)：
　　⒈勘驗標的：0000地號土地。
　　⒉林淑女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三樓半之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0號，前開建物係供住家使用。系爭1383地號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靠北側為法定空地，但堆放雜物且沒有圍牆，與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留北側之法定空地，若均未設圍牆阻隔，則可利用屋後之法定空地，通行至0000-0地號土地北側，北鄰不知名柏油路面巷道，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0地號土地，目前利用門前空地即0000-0地號土地，對外銜接縣道之柏油路面道路，對外聯絡通行。
　　⒊李秀娥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號，西鄰0000、東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靠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如0000地號土地所載。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目前為空地，且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通行至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⒋黃子鑫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建物即門牌號碼為○○○0000號房屋。系爭0000地號土地東鄰不知名地號之4至5米寬之柏油路面道路，除前開0000號房屋之北側，與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違章，設有一僅可供人步行之門扇外，別無其他可供聯絡前開巷道通行之處。系爭0000地號土地西鄰0000地號土地，北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與北側所蓋之前開違章之鐵皮建物，若未於法定空地搭建該鐵皮建物，則可利用該約2-3米寬之法定空地，銜接前開不知名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前開建物之地基略高於前開巷道約50cm高。
　　⒌黃㦤慧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房屋，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與其餘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若未搭建違章建築，則系爭土地與前開各鄰地，可利用前開法定空地，銜接0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不知名地號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0000-0地號土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⒍張樹霞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前開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⒎黃蔡宝猜所有：
　　　①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樓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建物，目前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但目前前開鄰地堆放有貨櫃一座，阻擋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對外聯絡通行。
　　　②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目前供住家及修理玻璃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狀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⒏陳榮裕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一棟，目前供住家使用，門牌為○○○0000號，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系爭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⒐黃加欽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門牌為○○○0000號之二層半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㦤慧等8人，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9條之規定，主張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以至公路，以何通行之方案為適當？
　㈡黃㦤慧等8人主張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於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有開設道路鋪設柏油路或水泥，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之權利，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7條、第789條分別著有規定。而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防火、防災、避難及安全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依兩造不爭事項㈠、㈡、㈢所示，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均須利用他人土地對外通行而為袋地，與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均係分割自重測前000地號土地。而吳金土等3人在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上設置水泥柱，並拉封鎖線，有鐵柱、另於黃蔡宝猜所有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阻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等事實，有原審112年11月6日勘驗筆錄、水上地政112年11月17日複丈成果圖(原審卷第307頁)、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是依前開規定，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之所有人即黃㦤慧等8人欲自各自所有之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僅得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應可認定。
　　⒊次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及另案112年度簡上字第124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確定判決在內之0000至0000地號等10餘筆土地，南側地籍線呈現對齊形狀鄰接分割前之0000地號土地，再經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連接163縣道(詳見原判決附圖一之地籍線)。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依買賣取得0000地號土地後，旋於111年7月1日將該地依北鄰之0000-0000、0000、0000至0000地號各該土地之東西兩側地籍線往南延伸，分割出包括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即系爭9筆鄰地)土地在內之多筆土地，有前引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在卷可考。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見原審補字卷第49頁)可知，該地之使用類別雖為乙種建築用地、總面積432.7平方公尺，呈現南北極淺、東西極長呈不規則形狀，以比例尺測其深度3-5公尺不等，該土地顯無法建築。再者，黃㦤慧等8人土地均為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係均已建築透天厝房屋(係10餘棟連棟建築透天厝)，有黃㦤慧等8人提出的土地及建物謄本與現場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補字卷第25-45頁、原審卷第143-171頁、本院卷第291-303)。據此，本院審酌黃㦤慧等8人房屋為連棟式建築，且對照兩造土地早期均為訴外人黃溪順所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查（見原審補字卷，本院卷第312頁），而原0000地號土地，係163縣道於74年拓寬公告徵收由000-0地號(重測前)所分割出之000-00地號土地後，所餘000-0(重測後為0000)地號未徵收土地，有嘉義縣政府112年9月7日函所檢附之徵收土地清冊及圖說可參(見原審卷第257-263頁)。該土地在上訴人未取得前，即為東西狹長、南北極窄不規則形，由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之透天厝等十餘棟於68年間至70年間建築完成，且有保存登記之透天厝，全部面向系爭9筆鄰地及163縣道前面連成通路，而南臨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號土地，此觀卷附徵收地籍圖謄本即明（見原審卷第261頁），可見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此外，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係作為建物基地使用，土地上亦建有房屋供其家人居住其內，自然難以避免有救護、消防之需求，救護、消防車輛通行所需之寬度，均須逾2公尺之寬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再者，日常生活上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為現今社會極普遍之現象，又按一般小客貨車之寬度約2公尺左右，為通行安全計，復衡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汽車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本院認依黃㦤慧等8人目前及將來使用情形，通行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案，符合現今國人之生活形態，再斟酌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周圍地環境等狀況，該通行方案對上訴人土地或其他鄰地侵害已屬最小。至於吳金土等3人第二通行方案部分，雖通行吳金土等3人土地範圍較小，但其寬度僅2公尺，無法為黃㦤慧等8人正常之通行，影響黃㦤慧等8人之日常生活甚鉅，難認為黃㦤慧等8人土地為適當之通行方案，故第二通行方案為本院所不採。
　　⒋基上，本院認原判決附圖一之通行方案，即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通行至南面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地號土地，應屬必要之通行範圍，且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黃㦤慧等8人就前開部分土地自有通行權存在。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袋地通行權之規定，其目的乃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而得為通常之使用，故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或除去之；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第1606號、87年度台上字第875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均同此見解）。經查：黃㦤慧等8人本於相鄰關係通行權之作用，其請求吳金土等3人於其前開通行權範圍內，將妨礙通行之障礙物除去，不得為任何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自屬有據
　　⒉又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固為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查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法，通行部分之現況，已是柏油或水泥之路面，自無再開設道路之必要，其請求於通行權範圍土地內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自屬無據。
　　⒊再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土地既供建築房屋使用，即有設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管線之必要，且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已如前述，黃㦤慧等8人之水電路徑，原即需經系爭9筆鄰地，亦為目前之使用現況，此有相片可稽(見本院卷291-303頁)。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系爭9筆鄰地原判決附圖一編號D、E、F、G、H、I、A、B、C部分之土地既為通行損害最少之處所，則通過上開部分土地設置電線、水管及瓦斯管，自亦屬損害最少之處所。故黃㦤慧等8人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其於上開部分土地上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瓦斯管線、或其他管線，亦屬於法有據。
七、綜上所述，黃㦤慧等8人依據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7條、789條規定，請求確認其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請求開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確認通行權存在及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其等通行之行為，為吳金土等3人敗訴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決，均無不合，兩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各自之上訴。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容忍管線等埋設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判決，尚有未合，黃㦤慧等8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袋地【嘉義縣○○鄉】

		 【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重測前地號】

		 【分割前地號】

		【欲通行之鄰地】



		⒈

		本案袋地↓系爭
９
筆
土
地

		黃懿慧：○○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9.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1.01.14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原審補字卷P.51)

		○○段0000-0地號



		⒉

		


		張樹霞：○○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7.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⒊

		


		　　　　／○○段0000號
黃蔡宝猜(門牌：0000號)
　　　　╲○○段0000號
　　　　 (門牌：0000號)

		◎74.2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⒋

		


		


		◎70.93㎡、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⒌

		


		陳榮裕：○○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3.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⒍

		


		黃加欽：○○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2.69㎡、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⒎

		


		林淑女：○○段0000地號
(門牌：0000-0號)

		◎10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⒏

		


		李秀娥：○○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09.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⒐

		


		黃子鑫：○○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36.4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⒑

		鄰地



		◎○○段0000地號：
　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各1/3

		◎432.70㎡、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8.06.27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分割日：111.7.1
╲分割出：○○段
　　　上開9筆鄰地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93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黃㦤慧  

            張樹霞  

            黃蔡宝猜

            黃加欽  

            李秀娥  

            陳榮裕  

            林淑女  

            黃子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昀圻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金土  

            林佩慧  

            游月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奕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重訴字第24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即原告後開之訴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即被告應將設置於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上訴人即原告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上訴人即原告各自於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土地內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上訴人即原告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

上訴人即原告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下同)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上訴人即原告黃㦤慧、張樹霞、黃蔡宝猜、陳榮裕、黃加欽、林淑女、李秀娥、黃子鑫(下逕稱其名，合稱黃㦤慧等8人所有，詳附表編號1-9所示)所有，均為袋地，需通行上訴人即被告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下稱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筆鄰地，詳附表編號1-9欲通行之鄰地欄所示)，才能通行至縣道。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均係建築用地，其上存有建物分別為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鄰○○○（下同）0000號等建物(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門牌號碼)。若不設置寬3公尺以上之道路，將使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利用嚴重受限，而難以為通常之使用，唯有經由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屬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及設置管線損害最少之範圍，因此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前段、第787條、第789條、第7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判決：㈠確認黃㦤慧等8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見原審卷275頁)，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見原審卷第383頁)、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原判決僅准前揭㈠部分及㈡部分中之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之行為，駁回黃㦤慧等8人其餘請求。兩造各就其敗訴分別提起上訴。黃㦤慧等8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㦤慧等8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吳金土等3人應將設置於如原判決主文至八項所示之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障礙物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及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管之管線，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且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並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吳金土等3人則以：黃㦤慧等8人主張依原審判決附圖一通行方案，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有超過一半範圍之面積均需供通行而無法為通常使用，對於吳金土等3人之所有權已屬過度侵害，並有失公允，有違最小侵害原則。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條規定，及嘉義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標準，為供建築所需留設之私設道路寬度僅需留設2公尺，吳金土等3人僅願提供2公尺寬之土地即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下稱水上地政)民國114年4月16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第二通行方案，見本院卷第261頁)D、E、F、G、H、I、A、B、C部分，供黃㦤慧等8人通行。至黃㦤慧等8人雖主張設置管線、開設道路、柏油、水泥，然黃㦤慧等8人均未舉證證明非通過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等要件事實，其亦可能可自前開自己屋後之法定空地處等處所設置管線或溝渠，其於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埋設管線或設置溝渠均無由。又系爭9筆鄰地土地現狀已有鋪設水泥、柏油，黃㦤慧等8人此部分請求應無訴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吳金土等3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㦤慧等8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對造之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分別為黃㦤慧等8人等所有，其面積、使用分區、重測及分割等情形，詳如附表編號1-9所示。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四周均係他人所有之土地，目前與公路無直接之聯絡，均屬袋地，須通行其他土地以至公路：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相鄰之情形詳如如附表編號1-9，袋地欄及欲通行鄰地欄所示。

　㈡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以買賣原因，登記取得坐落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各為3分之1：

　　⒈系爭9筆鄰地，吳金土等3人所有權應有部分各3分之1，係111年7月1日分割自系爭0000土地(見本院111年抗字第118號卷原證7第97-105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⒉系爭0000土地於重測前為000-0地號土地，係於68年6月27日，由000地號土地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49-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㈢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重測前之地號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開9筆土地均係於69年1月4日，由000地號分割而來(見原審補字卷第51頁，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

　㈣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之系爭鄰地上，設置有水泥柱並拉封鎖線；另於黃蔡宝猜所有之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1只。

　㈤對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6日現場勘驗之結果略為(見原審卷第291-293頁)：

　　⒈勘驗標的：0000地號土地。

　　⒉林淑女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三樓半之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0號，前開建物係供住家使用。系爭1383地號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靠北側為法定空地，但堆放雜物且沒有圍牆，與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留北側之法定空地，若均未設圍牆阻隔，則可利用屋後之法定空地，通行至0000-0地號土地北側，北鄰不知名柏油路面巷道，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0000地號土地，目前利用門前空地即0000-0地號土地，對外銜接縣道之柏油路面道路，對外聯絡通行。

　　⒊李秀娥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號，西鄰0000、東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靠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如0000地號土地所載。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目前為空地，且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通行至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⒋黃子鑫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建物即門牌號碼為○○○0000號房屋。系爭0000地號土地東鄰不知名地號之4至5米寬之柏油路面道路，除前開0000號房屋之北側，與系爭土地上所搭建之鐵皮違章，設有一僅可供人步行之門扇外，別無其他可供聯絡前開巷道通行之處。系爭0000地號土地西鄰0000地號土地，北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與北側所蓋之前開違章之鐵皮建物，若未於法定空地搭建該鐵皮建物，則可利用該約2-3米寬之法定空地，銜接前開不知名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前開建物之地基略高於前開巷道約50cm高。

　　⒌黃㦤慧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房屋，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000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與其餘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若未搭建違章建築，則系爭土地與前開各鄰地，可利用前開法定空地，銜接0000-0地號土地北側之不知名地號之巷道對外聯絡通行，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0000-0地號土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⒍張樹霞所有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即為○○○0000號，前開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但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0000地號土地南鄰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⒎黃蔡宝猜所有：

　　　①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樓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建物，目前供住家使用，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但目前前開鄰地堆放有貨櫃一座，阻擋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對外聯絡通行。

　　　②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門牌號碼為○○○0000號，目前供住家及修理玻璃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狀況亦如前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⒏陳榮裕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二層半建物一棟，目前供住家使用，門牌為○○○0000號，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形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系爭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⒐黃加欽所有系爭0000地號土地，其上蓋有門牌為○○○0000號之二層半建物，供住家使用。系爭土地東鄰0000、西鄰0000、北鄰0000、0000等地號土地，前開鄰地均蓋有建物，依現況無法供系爭土地對外聯絡通行。系爭土地北側之法定空地，使用情況亦如前述。系爭土地南鄰0000-00地號土地，系爭土地目前即利用前開為空地之鄰地，銜接前開縣道對外聯絡通行。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黃㦤慧等8人，依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9條之規定，主張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以至公路，以何通行之方案為適當？

　㈡黃㦤慧等8人主張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於通行權範圍內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有開設道路鋪設柏油路或水泥，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之權利，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民法第787條、第789條分別著有規定。而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倘袋地為建地時，並應考量其坐落建物之防火、防災、避難及安全需求，始符能為通常使用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⒉經查，依兩造不爭事項㈠、㈡、㈢所示，黃㦤慧等8人所有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均須利用他人土地對外通行而為袋地，與吳金土等3人於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均係分割自重測前000地號土地。而吳金土等3人在其所有系爭9筆鄰地上設置水泥柱，並拉封鎖線，有鐵柱、另於黃蔡宝猜所有系爭0000土地前放置貨櫃，阻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等事實，有原審112年11月6日勘驗筆錄、水上地政112年11月17日複丈成果圖(原審卷第307頁)、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是依前開規定，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之所有人即黃㦤慧等8人欲自各自所有之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僅得通行吳金土等3人所有人所有系爭9筆鄰地，應可認定。

　　⒊次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及另案112年度簡上字第124號確認通行權存在事件確定判決在內之0000至0000地號等10餘筆土地，南側地籍線呈現對齊形狀鄰接分割前之0000地號土地，再經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連接163縣道(詳見原判決附圖一之地籍線)。吳金土等3人於111年5月16日依買賣取得0000地號土地後，旋於111年7月1日將該地依北鄰之0000-0000、0000、0000至0000地號各該土地之東西兩側地籍線往南延伸，分割出包括系爭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000-0、0000-0(即系爭9筆鄰地)土地在內之多筆土地，有前引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在卷可考。由分割前0000地號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見原審補字卷第49頁)可知，該地之使用類別雖為乙種建築用地、總面積432.7平方公尺，呈現南北極淺、東西極長呈不規則形狀，以比例尺測其深度3-5公尺不等，該土地顯無法建築。再者，黃㦤慧等8人土地均為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係均已建築透天厝房屋(係10餘棟連棟建築透天厝)，有黃㦤慧等8人提出的土地及建物謄本與現場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補字卷第25-45頁、原審卷第143-171頁、本院卷第291-303)。據此，本院審酌黃㦤慧等8人房屋為連棟式建築，且對照兩造土地早期均為訴外人黃溪順所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查（見原審補字卷，本院卷第312頁），而原0000地號土地，係163縣道於74年拓寬公告徵收由000-0地號(重測前)所分割出之000-00地號土地後，所餘000-0(重測後為0000)地號未徵收土地，有嘉義縣政府112年9月7日函所檢附之徵收土地清冊及圖說可參(見原審卷第257-263頁)。該土地在上訴人未取得前，即為東西狹長、南北極窄不規則形，由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之透天厝等十餘棟於68年間至70年間建築完成，且有保存登記之透天厝，全部面向系爭9筆鄰地及163縣道前面連成通路，而南臨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號土地，此觀卷附徵收地籍圖謄本即明（見原審卷第261頁），可見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此外，黃㦤慧等8人之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係作為建物基地使用，土地上亦建有房屋供其家人居住其內，自然難以避免有救護、消防之需求，救護、消防車輛通行所需之寬度，均須逾2公尺之寬度，為眾所週知之事實。再者，日常生活上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為現今社會極普遍之現象，又按一般小客貨車之寬度約2公尺左右，為通行安全計，復衡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汽車全寬不得超過2.5公尺」。本院認依黃㦤慧等8人目前及將來使用情形，通行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案，符合現今國人之生活形態，再斟酌黃㦤慧等8人土地之周圍地環境等狀況，該通行方案對上訴人土地或其他鄰地侵害已屬最小。至於吳金土等3人第二通行方案部分，雖通行吳金土等3人土地範圍較小，但其寬度僅2公尺，無法為黃㦤慧等8人正常之通行，影響黃㦤慧等8人之日常生活甚鉅，難認為黃㦤慧等8人土地為適當之通行方案，故第二通行方案為本院所不採。

　　⒋基上，本院認原判決附圖一之通行方案，即黃㦤慧等8人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通行至南面163縣道所在之0000、0000地號土地，應屬必要之通行範圍，且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黃㦤慧等8人就前開部分土地自有通行權存在。

　㈡關於爭執事項㈡部分：

　　⒈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袋地通行權之規定，其目的乃使土地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而得為通常之使用，故妨阻土地與公路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者，通行權人自得請求予以禁止或除去之；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0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398號、第1606號、87年度台上字第875號、88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判決均同此見解）。經查：黃㦤慧等8人本於相鄰關係通行權之作用，其請求吳金土等3人於其前開通行權範圍內，將妨礙通行之障礙物除去，不得為任何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自屬有據

　　⒉又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固為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然查原判決附圖一所示之通行方法，通行部分之現況，已是柏油或水泥之路面，自無再開設道路之必要，其請求於通行權範圍土地內開設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自屬無據。

　　⒊再按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6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黃㦤慧等8人所有土地既供建築房屋使用，即有設置電力、自來水、瓦斯等管線之必要，且吳金土等3人之系爭9筆鄰地，原本就是規劃作為黃㦤慧等8人及其他連棟建物通行聯絡至南面道路，已如前述，黃㦤慧等8人之水電路徑，原即需經系爭9筆鄰地，亦為目前之使用現況，此有相片可稽(見本院卷291-303頁)。吳金土等3人共有之系爭9筆鄰地原判決附圖一編號D、E、F、G、H、I、A、B、C部分之土地既為通行損害最少之處所，則通過上開部分土地設置電線、水管及瓦斯管，自亦屬損害最少之處所。故黃㦤慧等8人請求吳金土等3人容忍其於上開部分土地上設置電力管線、自來水管線、瓦斯管線、或其他管線，亦屬於法有據。

七、綜上所述，黃㦤慧等8人依據民法第786條第1項、第787條、789條規定，請求確認其所有系爭0000地號等9筆土地，對吳金土等3人所有之系爭9筆鄰地，如原判決附圖一所示D、E、F、G、H、I、A、B、C部分，面積依序為15.12平方公尺、15.96平方公尺、17.64平方公尺、17.74平方公尺、17.38平方公尺、16.66平方公尺、11平方公尺、12.34平方公尺、11.19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黃㦤慧等8人通行之行為、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並應容忍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埋設電線、水管、天然氣或其他管線與設置排水溝渠，不得為禁止或妨礙黃㦤慧等8人設置前開設施與管線之行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請求開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確認通行權存在及吳金土等3人不得在黃㦤慧等8人在前開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為妨礙其等通行之行為，為吳金土等3人敗訴判決，及不應准許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決，均無不合，兩造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各自之上訴。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妨礙通行之障礙物應排除、容忍管線等埋設部分，為黃㦤慧等8人敗訴判決，尚有未合，黃㦤慧等8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袋地【嘉義縣○○鄉】  【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重測前地號】  【分割前地號】 【欲通行之鄰地】 ⒈ 本案袋地↓系爭 ９ 筆 土 地 黃懿慧：○○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9.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1.01.14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原審補字卷P.51) ○○段0000-0地號 ⒉  張樹霞：○○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7.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⒊  　　　　／○○段0000號 黃蔡宝猜(門牌：0000號) 　　　　╲○○段0000號 　　　　 (門牌：0000號) ◎74.2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⒋   ◎70.93㎡、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⒌  陳榮裕：○○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3.3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⒍  黃加欽：○○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72.69㎡、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0地號 ⒎  林淑女：○○段0000地號 (門牌：0000-0號) ◎100.21㎡、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⒏  李秀娥：○○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09.12㎡、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⒐  黃子鑫：○○段0000地號 (門牌：0000號) ◎136.47㎡、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段0000-0地號 ⒑ 鄰地  ◎○○段0000地號： 　吳金土、林佩慧、游月霞→各1/3 ◎432.70㎡、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段000-00地號 ／分割日：68.06.27 ╲分割前：○○○段 　　　　　000地號 ／分割日：111.7.1 ╲分割出：○○段 　　　上開9筆鄰地 

 



